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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事故發生造成人員傷亡、交通延滯，每年在醫療上、生命力、生產力、

財物毀損及社會成本均造成嚴重的損失，如何預防交通事故發生、提昇用路人行

車安全為中央交通主管機關重要的政策議題。對於事故發生後問題導向的安全改

善工作，易肇事地點改善是交通管理的重要課題，臺灣地區從民國 69 年起由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主導，至今已完成 29 期易肇事地點改善計畫，除致力於易肇事

地點安全改善外，也積極建立易肇事地點評定方法、作業流程、改善方法、績效

評估等機制，並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與良好的改善績效。 

易肇事地點改善計畫執行過程中，有關易肇事地點的評定、改善方案研擬為

兩大重要工作項目，前者的作業通常需針對一定研究期間的事故案件進行分析找

尋改善標的，而後者係針對改善標的之易肇事路段、路口進行改善方案研擬。然

而這樣的作業方式對於積極主動投入交通安全改善的警察機關或交通主管部門

卻是緩不濟急，而現行的交通安全改善操作實務中，有諸多市（縣）針對易肇事

地點、嚴重事故地點主動辦理會勘、進行檢討改善，為使交通改善措施研擬能夠

更具體有效，並符合專業交通改善原理，實有必要將易肇事地點改善措施研擬作

業流程標準化，以為交通管理部門執行的依循。 

在交通改善的實務工作中，交叉路口扮演交通結點的角色，交通流動與路口

交通管制設施的規劃設計無法匹配時，常存在延滯與衝突問題，更甚者事故發生

造成人員傷亡、財物損失與社會成本負擔，故交叉路口的交通改善為易肇事地點

改善工作的重點。本研究以易肇事路口為研究標的，探討常見的事故成因與並研

擬對應的交通改善策略，建立易肇事路口交通改善措施研擬標準作業流程，作為

相關交通管理人員在短期內能有效地進行易肇事路口交通改善，達到防止事故發

生，增進路口通行效率之目的。 

關鍵字：易肇事地點改善、易肇事路口、作業流程標準化 

一、前  言 

易肇事地點改善顧名思義，係針對容易發生事故的地點進行事故防制與

安全改善，也就是從事故發生的歷史紀錄中，找出重複發生事故的地點，分

析診斷其事故發生原因，研擬對應的改善策略防制事故在該地點重複發生。

交通的組成主要構成要素為用路人(Road User)、車輛(Vehicle)、道路(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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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壅塞與事故等交通問題的產生，通常是人、車、路在互動過的行為無法安

全匹配所產生的結果，單純的用路人操作車輛不當所引發的事故，對於道路

而言通常具有隨機性不會聚集在某一特定地點重複發生，但是當道路設計出

現急遽的變化或缺陷，當用路人以固定的模式開車上路，可能造成在同一地

點反覆出現事故，則該地點就符合易肇事選定的目標，也必頇投入相關資源

進行改善。 

交叉路口的交通流暢與否及安全性，直接影響到整體道路運行績效，然

而交叉路口不論在車流特性或幾何條件上，皆較一般路段複雜及存在危險

性，常成為發生交通事故之場所。根據美國的研究，在都市與郊區交通事故

報導中，分別超過 1/2 與 1/3 發生集中於交叉路口範圍內，在澳洲則分別為

43%及 11% (Ogden, K. W., 1997)。 

政府機關每年也投入許多人力、物力用以改善易肇事地點，臺灣地區從

民國 69 年起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主導，至今已完成 29 期易肇事地點改善計

畫，除致力於易肇事地點安全改善外，也積極建立易肇事地點評定方法、作

業流程、改善方法、績效評估等機制，並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與良好的改

善績效。但綜觀相關易肇事地點改善相關文獻多著墨於探討易肇事地點的評

選、指標建立與改善策略的研擬，對於交通管理部門改善策略作業流程步驟

標準化並無所依據，多數透過會勘的方式探究問題與進行改善方案研擬，故

為使交通改善措施研擬能夠更具體有效，並符合專業交通改善原理，實有必

要將易肇事地點改善措施研擬作業流程標準化，以為交通管理部門執行的依

循。由於路口是事故好發之地點，也是都市交通的瓶頸，本文針對易肇事路

口之交通改善作業程序進行研究，研訂標準作業流程，使交通管理人員在短

期內能有效地進行易肇事路口交通改善，達到防止事故發生，增進路口通行

效率之目的。 

二、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相關文獻之探討 

2.1道路交通安全改善計畫 

在政府部門中為了推動交通安全改善工作，應有一個完善的「道路交通

安全改善評估計畫」，以作為施政決策與預算調配之依據，此一計畫除應包括

完善的規劃、方案研擬、評估與執行等四大步驟(HSIP, 1981)（陳高村，2004）

以確保計畫執行之成效，根據國內外交通安全相關研究文獻歸納綜整作業流

程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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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事故調查報告系統 

2.建立交通事故資料庫 

3.建立道路交通特性資料庫 

4.建立道路幾何特性資料庫 

5.肇事重建與原因分析 

6.易肇事地點評定 

7.高肇事族群分析 

8.進行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研究事故 

1.道路交通安全改善方案研擬 

2.道路交通安全改善計畫實施順序 

3.道路交通安全改善計畫訂定 

1.建立計畫評估準則 

2.篩選計畫評估指標 

3.評估交通安全改善計畫 

1.建立計畫實施時間表 

2.確立管理監督計畫 

3.交通安全改善計畫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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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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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道路交通安全改善作業程序 

而就整個國家級的交通安全政策與工作推動，在規劃過程中包括「事故

調查報告系統(Accident Report System, ARS)」、「交通特性資料庫」、「道路幾

何特性資料庫」等之建立，並根據上述資料進行「易肇事地點評定(Identify 

High-Accident Locations, HALS)」、「肇事重建(Accident Reconstruction)與原因

分析(Accident Cause Analysis)」，並將這些分析、評估結果進行有系統的特

徵、趨勢研究，作為研擬交通安全改善計畫之依據。其中在這一工作流程所

作的資料、紀錄、分析、研判與鑑定結果，在問題導向的「道路交通安全改

善評估計畫」中，更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規劃程序中必頇仰賴完整的

資訊來支援輔助決策，此項資訊目前在國內並未完整建立，在資訊化的潮流

中，各個主管單位也都逐步的在構建各業務權責相關的資料庫管理系統，並

著手建立各相關資料庫的連結與作業帄台，而有關肇事記錄資料係由負責事

故處理的警察單位調查提供，對於肇事資料取得與運用尚待整體規劃，納入

「道路交通安全改善評估計畫」中，方能作為擬定交通安全改善計畫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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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程序探討 

易肇事地點評定過程中，在研究的範圍選定後，首先頇確定研究區域所

能提供之相關事故記錄資料，同時在資料蒐集過程仍應注意資料管理與維護

工作，俾使資料能正確有效地分析出易肇事地點的位置。同時，選定易肇事

地點評定指標與準則，運用易肇事評定方法，評定迫切需要加以改善的易肇

事地點。 

再者，利用事故紀錄資料進行資料分析時，常會遇到原始資料缺漏或是

紀錄欄位不盡相同之情形，造成研究人員在分析資料時，需將資料依設定邏

輯重新編排，才能配合選定之指標，評定出易肇事地點結果，進而根據正確

的評定結果，研擬改善方案與策略，其流程詳如圖 2所示。 

研究區域之選定

肇事資料之蒐集

肇事資料之管理與維護

易肇事地點評定指標之選定

易肇事地點評定方法之選定

肇事資料特性分析與評定

易肇事地點評定結果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交通處(1997)。 

圖 2 易肇事地點評定程序 

臺灣地區從民國 69 年起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主導，至今已完成 29 期易

肇事地點改善計畫，易肇事地點的改善由交通部道安委員會主導推動、交通

部運輸研究所支援進行，並由各縣市道路交通主管機關負責提報、執行，其

相關作業程序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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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警察局/國道警察局

.事故調查表內相關資料蒐集整理與提供

道路主管機關

.易肇事地點判定

.優先順序決定

.現場勘查與細部資料蒐集

.改善方案研擬

道路主管機關/相關單位

.改善方案現場會勘

.改善方案修正

地方道安聯席會報

.易肇事地點改善計畫審查
    →形式審查：審查書面資料完整性
    →實質審查：審查改善計畫內容

道路主管機關

.改善計畫修正

.改善計畫實施

.成效評估(改善後3年資料的評估值)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

.技術手冊操作成果審查

.成效評估成果審查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

.改善計畫成果報告彙整

.成果激流研討會舉辦

考評通過

內政部警政署

.事故資料彙整與提供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個案分析與提供技術支援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

.提供支援

道路主管機關

.依據易肇事改善技術手冊
 修正改善執行計畫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

.檢討易肇事改善技術手冊
是

否

民
間
單
位
協
助

圖例

必要性流程
選擇性流程

 

圖 3 易肇事地點改善計畫行政作業流程示意圖 

三、易肇事路口問題證實與調查 

一般在執行易肇事地點評定通常會以 1~3 年的事故資料為分析依據，其

評選指標不論評選的指標為何，經評定為易肇事地點後，必頇針對該地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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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的特性加以統計分析，除了提供該地點事故發生之訊息外，短期內

將可作為執法策略研擬之依據。 

3.1事故特性調查分析 

3.1.1事故發生特性統計分析 

1.針對易肇事地之事故發生的月別、週別、時段別加以統計分析，其統計分

析項目如表 1所示，並比對該月別、週別、時段別有無特殊事件，足以影

響事故之發生，並規畫相關執法勤務加以因應。 

表 1 事故發生時間特性統計分析項目 

統計分析類型 
發生件數 傷亡人數 

A1 A2 A3 小計 死亡 受傷 小計 

月別分析        

週別分析        

時段別分析        

2.將易肇事地之事故發生的週別（時段別）分別與時段別（週別）、車種別、

原因別進行交叉統計分析，其統計分析項目如表 2、3所示，並將其分析結

果做為相關執法勤務之細部規劃依據。 

表 2 事故發生週別與車種、原因別特性交叉統計分析項目 

統計分析類型 
週別 

發生件數 傷亡人數 

時段分析   

車種別分析   

原因別分析   

表 3 事故發生時段別與車種、原因別特性交叉統計分析項目 

統計分析類型 
時段別 

發生件數 傷亡人數 

車種別分析   

原因別分析   

3.1.2事故碰撞類型分析 

事故發生在單純的雙向二車道交叉的路口，依其行駛方向會衍生出四種

基本的碰撞類型，包括同方向行駛的碰撞、對向行駛的碰撞、鄰街行駛的碰

撞與自行失控碰撞；若再考慮多車道之轉向、車體碰撞部位之特徵，又可能

衍生出對撞、追撞、擦撞與角撞等型態，針對每一車行方向的事故當事人、

車組成，其形態將更為複雜，針對每一種事故型態之當事人、車行為狀態，

有其對應的事故原因與事故防制策略，故在 ITE的交通工程手冊(Washington, 

D. C., 1992)中，揭示對易肇事地點進行交通改善策略研擬時，應針對改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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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事故發生型態以碰撞型態圖示分析(Collision Diagram)，藉以探討歸納事

故成因與發展改善對策，如圖 4 所示。然而在國內以臺大許添本教授為主的

相關研究亦主張（許添本、饒智帄，1995），從事易肇事地點改善亦可繪製事

故地點的事故型態圖以探究事故發生原因，如圖 5所示。  

 

圖 4  ITE的交通工程手冊的路口碰撞型態圖 

然而在現行的交通安全改善操作實務中，能據以分析的事故調查報告資

料，係警察機關於事故現場調查處理所填寫的事故調查報告表，該資料中並

未能直接顯示足夠的事故發生型態資訊，往往需要從事交通安全改善研究的

製圖者，逐案檢視事故處理過程的相關卷證分析事故發生過程，才能完成事

故碰撞型態圖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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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83年臺北市林森北路南京東路口碰撞型態圖 

3.1.3事故個案原因分析 

現行事故調查處理制度中，事故處理單位應於一定的時間內完成事故原

因初判，並填報事故調查報告表，以供事故統計與特性分析作為事故防處之

依據。然而依目前事故調查報告表與肇事原因初判表之設計，能否經由上述

資料充分了解事故個案中每一當事人的行為狀態也受到質疑，故從事交通安

全改善前對於事故原因之探討，仍頇經由檢視事故處理過程的相關卷證，對

相關跡證進行研判解讀、完成事故重建，方能對個案之發生原因有所認識，

在完成事故發生過程與原因分析後，前項的事故碰撞型態圖的繪製自然能夠

迎刃而解。 

3.2路口幾何特性與交通管制設施調查分析 

3.2.1路口幾何特性調查 

在事故調查階段針對道路斷面、幾何特性進行調查，主要目的在於完成

事故現場重建與事故原因分析，例如在臺 17 線省道高雄縣彌陀段（中正東

路）、中正南路口的交通事故案例中（陳高村，2004），事故調查單位繪製的

事故現場圖，如圖 6 所示，但審酌事故現場場景相片，並無法直接完成事故

現場比例重建，故在事故原因分析過程，必頇透過事故現場重新勘測，得以

完成事故現場比例圖 7所示，事故現場勘測結果初步可以得到以下資訊： 

1.中正東路在路口南、北端路寬分別為 28.8、25.7公尺，為具有中央分向島

之雙向 6車道，中正南路為漆繪分向標線之雙向 2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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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正東路北向停止線至中正南路南向停止線之行駛距離約 90.3公尺，中正

東路北向停止線至中正東路南向停止線之行駛距離約 123.0公尺。 

3.路口南側中正東路與中正南路約呈一直線，中正東路北向車道至路口約往

右偏 30度。 

 

圖 6 高雄縣彌陀鄉中正東、中正南路口交通事故案例現場警繪圖 

中正東路

中正南路

往梓官 高雄市區

往彌陀

中
正
東
路

往永
安

 

圖 7 高雄縣彌陀鄉中正東、中正南路口交通事故案例現場重建比例圖 

3.2.2交通管制設施調查 

事故現場相關交通管制設施規範用路人行為，事故中各當事人臨近交叉

路口時，均應遵守各該行向之交通設施管制規定，包括車道使用、轉向、速

度及遵守號誌行止、等候等，有未遵守管制規定導致事故發生自當按未依管

制規定科以責任，當管制設施之設置欠缺或不明確，則應檢討改善管制設施

之設置或增、減設置。 

3.2.3路口號誌時制調查 

在事故發生後之現場調查蒐證階段，對於號誌時制之調查可以鑑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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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人有無違反號誌管制規定，或同樣具有通行路權時因路權競合有無遵守

停、讓管制規定，或甚至號誌時制設置有無不當等情事。以發生在臺 17線省

道高雄縣彌陀段（中正東路）、中正南路口的交通事故案例，事故發生時路口

號誌時制如圖 8所示，其時制主要資訊說明如下：  

週期：80秒

3 2 2451

1857 3 2

 

圖 8 高雄縣彌陀鄉中正東、中正南路口交通事故案例號誌時制圖 

1.路口號誌為二時相，週期長 80 秒，黃燈 3秒、全紅 2秒。 

2.除中正東路北向往中正東路為長綠，中正東路北向與中正南路南向對開為

一時相，綠燈 18 秒，中正東路南向單獨為一時相，綠燈長 51秒。 

3.3路口臨近速率調查分析 

就一個事故個案而言，當事人應減速慢行、應注意採取安全措施或牽涉

到違反號誌問題，通常都牽涉到事故發生時之行駛速度、反應時間，在事故

調查過程所應調查的標的為肇事車輛臨近路口的行駛速率，並據以研判其有

無減速慢行、有無足夠的反應時間防止事故發生。另外，針對整體的交通運

行效率而言，車輛臨近路口的現點速率(Spot Speed)調查分析結果可作為速限

管制之依循。 

3.4交通流量調查分析 

一般而言，在事故現場處理與原因調查階段並不會進行交通流量調查，

然而在針對事故發生原因進行交通改善階段，或因道路交通工程缺陷、道路

交通流量指派、車道劃分、轉向管制、路口槽化、道路斷面設計與號誌時制

設計等交通策略研擬，必頇針對下列各交通流量進行調查分析。 

1.轉向交通量 

2.車種組成交通量 

3.尖峰小時交通量 

4.每日交通量時分布 

四、易肇事路口交通改善策略研擬 

交岔路口存在著各交通運行流動所產生的跡線合併、交叉或分離等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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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點，若再考量車道數量、車輛種類、用路人交通行為特性，設計、管理

不良的交叉路口將處處充滿潛在的衝突，甚至因交通運行跡線的不確定規

範，這些可能的衝突點擴大構成一潛在的碰撞衝突區域，最後具體的形成易

肇事路口，其結果概可由路口事故碰撞型態圖具體表達。交通行為既然由人、

車、路所構成，交通事故的發生係交通行為在交通環境中不協調的現象，當

然改善交通安全問題，自然得由改造人、車、路等之構成不安全條件，傳統

上可由工程、教育、執法等 3E 政策著手。在臺灣地區機車數量占所有機動

車輛的 2/3，機車混流所造成的交通衝突加劇了路口安全的威脅，近年來對於

機車行駛路權規範的具體作法，包括機車專用道、優先道、機車停等區、待

轉區及號誌時制分流管理等，從整體道路交通安全環境的塑造做起，就人、

車、路互動的作用而言，降低潛在衝突機會應是改善交通安全積極有效的   

途徑。 

4.1潛在交通衝突的消除策略 

為了使潛在的衝突消弭於無形，其主要的交通管理策略包括簡化流動、

規範流動的管理流動。既然衝突是車流運行軌跡時空因素重疊的具體表現，

在進行流動管理時，可運用道路設施工程設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等管制設施，針對車流運行的時間路權、空間路權分別加以管理。對於機車

分流管理有三種基本作法，包括機車行駛空間車道化、機車停等空間分離化

及號誌時制車種化等，其目的都是為了避免某種特定運具受到其他運具的阻

塞，提高此特定運具的效率；就安全而言在避免運具之間的衝突以減少肇事

機會。常見的流動管理方式說明如下：  

4.1.1簡化流動 

主要針對管理主體車輛、用路人，依車種、行向、速度高低進行時間路

權、空間路權管理管制，藉以降低衝突，提昇效率。 

1.專用道路：以交通管制設施指定道路以全時間或某一時段，只提供某一車

種使用，諸砂石車專用道路、機車專用道路、自行車專用道路。 

2.專用車道管制：以車道遵行標誌、標線管制，指定某一（或多個）車道，

依車種、行向、速度高低指定使用車道劃分，如轉向車道、車種（公車、

高乘載、機車、自行車）專用車道、機車停等區…等。 

3.單行道管制：以車道遵行標誌、標線管制，將道路指定為某一行駛方向車

流使用，降低與對向左轉車之衝突；配合區域單行道系統、配對單行道的

實施效果尤佳。 

4.禁止進入、運作管制：以禁制標誌、標線管制，禁止管制某一行向、車種，

在某一時段或全時段進入或轉向，如禁止左轉、右轉、進入，禁止某一車

種左轉、右轉、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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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規範流動 

1.槽化管制：管理主體為道路空間，運用標線、標記、導桿會實體的交通島、

分隔帶區隔，甚至運用匝道連接，依車種、行向、速度高低加以區隔管制、

導引，藉以降低衝突，提昇效率。 

2.號誌時制管制：主要針對道路通行時間加以管理，運用行車管制號誌之時

制內容之時相、綠燈通行時段設計，禁止或提供某一行向（或車種）車流

使用，前者必頇搭配禁制標誌，後者通常需有較寬之車道空間，多車道搭

配專用車道設置。 

4.2潛在交通衝突工程策略的指導原則 

1.阻絕：以實體的島、帶或障礙等交通設施加以阻隔，達到限制所有用路人

進入之目的，其阻絕設施包括視覺可穿透與不可穿透設施。 

2.禁止：在道路上並無實體的島、帶或障礙等交通設施加以阻隔，僅以禁制

標誌加以管制。 

3.導引：運用標誌、標線、槽化等管制設施，以指示、遵行標誌引導車流，

代替一味的管制禁止而避開衝突。 

4.轉移：以標誌、標線、槽化等管制設施導引車流分散、消除衝突，或將衝

突引導至可控制地點。 

5.警示：以標誌、標線、槽化等管制設施，提醒、警告用路人避開衝突。 

6.重新再塑：對於嚴重衝突地點、不符使用目的、不符時代潮流的道路交設

施，或為了提昇服務品質，將道路設施依新的使用管理目的重新規劃、設

計、布設、興建。 

7.昇華：對於嚴重衝突地點的交通設施或非交通設施，配合整體的改善計畫，

對於改善標的物做用途、本質之變更，使其變更為非交通設施或交通設施。 

4.3 易肇事路口常見肇事成因與改善對策 

4.3.1易肇事路口常見肇事成因 

新闢公路必頇經規劃選線、定線，再根據公路路線設計規範規定進行細

部設計，但在道路工程的實務中，多數道路屬於既有道路拓寬改善，通常依

工程圖說、斷面配置進行施工，欠缺線形細部設計，導致道路工程施工過程

採取較寬鬆的施工標準，以致於竣工通車後留下諸多改善空間，用路人驅車

行駛於道路上，猶如穿著未經量身訂做的外銷成衣有「大輸」的現象，形成

後續交通秩序混亂或潛在的衝突與事故根源，常見的現象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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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口面積過大、車流動線紊亂。  

2.路口兩端停止線距離過長。 

3.號誌時制設置不當。 

4.道路路肢歪斜或向左錯置。 

5.相鄰路肢安全視距不足。 

6.轉向車流交織。 

4.3.2易肇事路口改善對策 

對於一個未精緻設計的交叉路口，就交通工程設計概念當然應該加以設

計改善，但面臨此一普遍存在的現象，在問題導向的交通安全改善計畫中，

往往只能依交通安全危害的嚴重度律定優先順序，於是易肇事地點改善計畫

就運應而生。雖然不同的地點可能有導致事故發生的不同背景因素，但交通

行為有其基本的運行原理，衝突為延滯與事故潛在之根源，故如何分隔衝突、

簡化衝突、降低衝突的嚴重度，就是改善路口交通問題的基本思維，如何運

用時、空因素的區隔進行分流管理，為路口交通改善的基本對策。以臺 17

線省道高雄縣彌陀段（中正東路）、中正南路口的交通事故為例，中正東路北

向停止線至中正南路南向停止線之行駛距離約 90.3公尺，中正東路北向停止

線至中正東路南向停止線之行駛距離約 123.0 公尺，按交通號誌每一時相清

道時間黃燈+全紅時段有 5秒，駕駛人依市區道路速限 50公里/小時，都無法

在清道時間通過路口，故縮小路口範圍、路口兩端停止線的距離為基本改善

思維，當然相關的管制設施也需一併配合改進。 

1.檢討路口幾何配置 

將改善標的路口之各路肢車道標線以參考線往前延伸，往前如圖 9 中

之黑色虛線，與他路肢相交處即為潛在衝突區域之起始範圍，經模擬各車

道之行車跡線在潛在衝突區域最小的範圍外，設制各路肢車道之停止線，

中正東路南向內、外車道停止線分別約往前移動 80、60公尺呈階梯狀設置，

中正東路北向車道停止線約往前移動 18 公尺，中正南路南向車道停止線約

往前移動 33公尺，經改善設計後各路肢停止線間的距離降為 30~45 公尺之

間，即可滿足各時相清道時間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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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高雄縣彌陀鄉中正東、中正南路口交通改善設計示意圖 

2.檢討號誌時制設計 

在路口精緻化設計後，當然相關交通標線、標誌、號誌等管制設施設

置也應一併檢討修正，甚至應調查轉向組成交通流量，重新檢討轉向車道

布設方式與號誌時制分流管理策略，調查每日交通流量分布、尖峰小時交

通量特性，檢討號誌運作之日定時、週定時之號誌時制設計。 

3.交通執法策略 

當交通管制設施、管制方式變革，用路人之用路習慣受到衝擊，故在

管制方式改變初期應加強用路人用路行為之指導，派員協助指揮疏導，必

要時應對改善措施之進行檢討微調，經實施一段期間後配合執法措施，建

立相關管制設施之管制權威。 

4.成效評估 

改善措施施行後應逐月進行成效評估，具體評估項目包括事故發生、

通行效率（延滯時間或通行時間），施行三個月後進行方案檢討，並可進行

一年期、三年期的事前事後研究(Before & After Study)評估成效。 

五、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在現行的事故調查處理程序雖有進行事故原因分析，但在既有的事故調

查報告系統資料庫中的事故原因資訊，並無法滿足易肇事地點改善的需求，

在現行的易肇事地點改善操作實務工作中，多傾向以會勘的形式進行問題確

認與改善策略研擬，此一作法受到人的因素影響至鉅，為使問題確認與策略

研擬更符合科學、專業、正確的標準，下列調查作業程序必頇進行： 

1.事故特性調查分析 

(1)事故發生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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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繪製事故個案碰撞型態圖。 

(3)每一事故個案肇事原因確認。 

2.路口幾何特性與交通管制設施調查 

3.路口臨近速率調查 

4.路口交通流量特性調查 

5.改善策略研擬的基本原則：簡化流動、規範流動。 

5.2建議 

國內現行事故調查報告系統並未直接跟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做直接連

結，故在進行易肇事地點改善計畫，首先面臨的是易肇事地點評定地點位址

表達問題，其次是 A3 事故資料與 A1、A2 資料未能連貫問題，後則是事故

原因分析無法滿足易肇事地點事故成因分析與對策研擬，為使未來易肇事地

點改善作業能夠專業、科學、有效地進行，本研究建議如下： 

1.地點位址輸入應統一，應配合 GIS 系統之地址輸入或 GPS 定位座標之輸

入，以提早將易肇事地點評定數位化、圖資化。 

2.就易肇事地點改善的觀點，A1、A2、A3 的事故資料具有同等重要性，應

具有同樣格式要求的資料作為分析統計基礎，並可藉此強化事故處理登錄

之正確性。 

3.提升事故原因分析之正確性，並提供滿足事故碰撞型態圖建立之資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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